
关于加强仪器设备更新和危房修缮 

专项资金管理的暂行规定 

国家科委、财政部  1993年 8月 23日 

 

第一条  为逐步改善科研单位的工作条件，加强仪器设备更新和危房修

缮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科技事

业的发展，根据财政部颁发的《关于社会文教行政专项资金实行追踪反馈责

任制的暂行规定》，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专项资金来源 

专项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专项拨款，主管部门专项补贴，科研

单位从收入、折旧基金中安排的资金等。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原则 

（一）专项资金的使用，要根据国家有关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国家优

先及重点发展领域，按照集中资金、重点使用的原则，支持一批重点院所的

仪器设备更新和危房修缮。 

（二）各主管部门在对所属科研单位仪器设备、房屋及其他科研设施的

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分年度的《仪器设备更新和危房修缮专项

资金申请表》，报国家科委和财政部审定。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一）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仪器设备的更新购置；危险房屋的修

缮与改造；基础设施的维修与改造。 

（二）专项资金应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专款专用。用款单位要单独立项

核算。因特殊情况需改变资金用途的，须报请国家科委和财政部批准后，方

可使用。 

第五条 专项资金的申报 

凡申请专项资金的科研单位，应按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提出具体项

目内容、项目预算和自筹资金能力，上报主管部门。各主管部门要按照集中

资金、重点使用的原则，对所属科研单位的申请进行审核汇总，编制部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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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年度预算，并就用款理由、计划规模、预期效益等事项写出详细说明，

报国家科委和财政部。专项资金的申报，一般每年一次，属特殊性临时追加，

由主管部门专项申报。 

第六条 专项资金的审批 

国家科委、财政部对各部门报送的专项资金年度预算，根据科技事业发

展的需要和财力可能统筹安排。在审批时，将对申请单位的仪器设备、房屋

及其科研设施的现状，申请项目的规模、实施条件、项目预算、预期效益等

进行重点考察，按照集中资金、重点使用的原则予以审批，审批后向有关主

管部门或单位下达专项资金通知。 

第七条 专项资金的监督与管理 

（一）为管好用好专项资金，各部门应设立“专项资金管理台帐”进行

日常管理；要对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二）项目完成后，各部门应及时向国家科委和财政部报送专项资金支

出决算和使用效果的文字报告。国家科委和财政部将会同各主管部门对已完

成的项目进行重点验收和检查。当年不能完成的项目，其资金可结转下年继

续使用。 

（三）为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使国有资产能够保值和增值，经上级部

门批准，科研单位用专项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科研开发经营活动，

应按固定资产所占份额，参与收益分配，其收益全部用于仪器设备的更新购

置和危房修缮。 

（四）为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凡用国家科委和财政部拨付的专项资金

购置的设备，均应挂上“财政部、国家科委专项资金购置设备”的标牌。 

第八条 奖惩 

（一）项目完成后的专项资金结余，属客观原因形成的，应予收回；属

用款单位挖掘潜力、加强管理、节约支出等原因形成的，可由主管部门或用

款单位安排其他项目使用。 

（二）凡由于管理不善，造成项目超支的，一律不予弥补；对虚报冒领，

挪用专项资金的和达不到预期效益的，要给予必要的经济制裁，包括收回专

项资金，在一定时期暂停核批专项资金以及相应扣减正常科学事业费预算等。 

第九条 各主管部门可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科委、财政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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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1993年度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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